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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 2014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詹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27 号)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向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氩氪)原股东詹

嘉、李翔、张璐、李劼，以及银色琥珀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琥珀传播)原股东

刘阳、王英杰、孙唯一、田斌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213,079 股，每股发行价格

18.77 元，分别收购其所持上海氩氪和银色琥珀 50%的股权。同时公司分别以现金 11,296.95

万元和9,750万元为对价收购上海氩氪和琥珀传播原股东所持上海氩氪和琥珀传播50%的股

权；另外，公司向自然人郑晓东、段永玲、郭海三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7,475,380 股，每股发行价格 18.77 元，募集配套资金 140,312,882.60 元。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上海氩氪、琥珀传播上述股东以其所持有的上海氩氪、琥珀传播

50%股权作价 210,469,492.83 元及郑晓东、段永玲、郭海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40,312,882.60 元，合计认购本公司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688,459 股。上述上

海氩氪、琥珀传播 100%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同日，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已将特定投资者郑晓东、段永玲、郭海投入的募集配套资金 140,312,882.60

元，坐扣财务顾问费 12,000,000.00 元后的募集金额 128,312,882.60 元，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承销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

用 6,216,801.49 元后，公司本次合计募集配套资金净额 122,096,081.11 元。上述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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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275 号)。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向上海氩氪、

琥珀传播原股东和向三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 18,688,459 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 

2.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先明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5 号)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向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圣伟业)

原股东徐先明、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及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微创时代)原股东刘璐、何若萌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5,731,223 股，

每股发行价格 7.59 元(发行价格按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的情况进行

了相应调整，下同)，分别收购其所持万圣伟业和微创时代 60%和 65%的股权。同时公司分别

以现金 82,880 万元和 29,400 万元为对价，收购万圣伟业和微创时代原股东所持万圣伟业和

微创时代 40%和 35%的股权；另外，公司通过询价并最终确认向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中

兵广发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卓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六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定

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9,423,076 股，每股发行价格 17.68 元，募集配套资金

1,757,799,983.68 元。 

2015 年 12 月 1 日，万圣伟业、微创时代上述股东以其所持有的万圣伟业、微创时代 60%

和 65%股权作价 1,789,199,982.57 元及六名其他特定投资者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1,757,799,983.68 元，合计认购本公司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5,154,299 股。上述

万圣伟业、微创时代 100%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同日，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六名其他特定投资者投入的募集配套资金 1,757,799,983.68 元，坐扣

承销费 26,500,000.00 元后的募集金额 1,731,299,983.68 元，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汇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485 号)。

2015 年 12 月 3 日，公司向万圣伟业、微创时代原股东和向六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的 335,154,299 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

手续。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2014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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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14,031.29 万元(包含本次发

行费用 1,821.68 万元，但不包含已使用的银行存款利息 0.01 万元)；2015 年度实际使用募

集配套资金 0.46 万元(包括 2015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之后的净额

0.37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14,031.76 万元(包含募集配

套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之后的净额 0.47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配套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2.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2015年度实际使用募集配套资金159,133.53万元(包含本次发行费用2,853.53

万元，但不包含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 16,245.28 万元)；2015 年度

募集配套资金账户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之后的净额为 9.53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配套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6,656.00 万元(包含募集配套资

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之后的净额 9.53 万元)，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 16,245.28 万元尚未置换。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其中： 

1. 2014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已连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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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 140,312,882.60 元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税费等相关费

用。 

2.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已连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岭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

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 1,757,799,983.68 元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

资金及本次交易税费等相关费用。 

(二) 募集配套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尚有 6 个募集资金专户(2015 年度已注销 1 个募集资

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农业银行温岭市支行 19925101040036988 0.00 [注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 19925101040026989 46,363,019.44 [注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  1207041129200253612 10,844.25 [注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  372769956152 21,688.00 [注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小微

企业专营支行  
14452000000023701 120,151,566.60 [注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356580100100114740 7,500.00 [注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  8110801012600219432 5,333.33 [注 2] 

  合  计  166,559,951.62  

[注 1]：截至 2015 年 3 月 9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

的现金对价及本次交易税费等相关费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为 0 元。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注销，并办妥了账户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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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注 2]：为本公司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设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2014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和本次交易税费等相关

费用合计140,317,598.69元(包含本次发行费用18,216,801.49元和募集配套资金专项账户

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之后的净额 4,716.09 元)。已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的资金使用规定将本次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2.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和本次交易税费等相关费

用合计 1,591,335,308.04 元(包含本次发行费用 28,535,283.02 元，但不包含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 162,452,829.97 元)。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说明 

(一) 2014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詹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27 号)核准，2014 年 12 月，本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213,079 股，每股发行价格 18.77 元为对价，向上海氩氪原股

东詹嘉、李翔、张璐、李劼，以及琥珀传播原股东刘阳、王英杰、孙唯一、田斌分别收购其

所持上海氩氪和银色琥珀 50%的股权；同时公司分别支付现金 11,296.95 万元和 9,750 万元

收购上海氩氪和银色琥珀 50%的股权；另外，公司向自然人郑晓东、段永玲、郭海三名特定

投资者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7,475,380 股，每股发行价格 18.77 元，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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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12,882.60 元。上述本公司合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688,459 股。基于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收购资产的运行情况及相关承诺履行情况如下： 

1. 权属变更情况 

2014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27 号文

批复文件，核准本公司向上海氩氪原股东詹嘉、李翔、张璐、李劼，以及琥珀传播原股东刘

阳、王英杰、孙唯一、田斌和向自然人郑晓东、段永玲、郭海三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688,459 股，收购上海氩氪和银色琥珀 5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4 年 12 月 1 日，上述上海氩氪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在上

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妥将上海氩氪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手

续；2014 年 11 月 28 日，上述琥珀传播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在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办妥将琥珀传播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

记手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4〕275 号)。2014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向上海氩氪、琥珀传播原股东

和向三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 18,688,459 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 

2. 收购资产的经营效益情况 

2015 年度，收购资产上海氩氪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2,628.24 万元；

琥珀传播公司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137.23 万元(上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均已剔除超额奖金影响数，下同)。 

3. 收购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2015 年度收购的资产即上海氩氪、琥珀传播经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同时其成本费用

得到有效控制，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达到了预期增长。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4. 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收  入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上海氩氪(a) 17,404.23 2,628.24 

琥珀传播(b) 12,863.40 2,1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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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388,468.76 15,769.08 

  小  计(c) 418,736.39 20,534.55 

比  例((a+b)/c)% 7.23 23.21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收购资产上海氩氪、琥珀传播分别自购买日 2014 年

12 月 1 日、2014 年 11 月 30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为保持各期比较数据可比性，

上表中 2015 年度本公司数据中纳入合并范围的会计主体与比较基期保持一致。 

5. 收购资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根据相关盈利预测报告和收购资产的实际经营业绩情况，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如下(单位：

万元)： 

1) 上海氩氪 

承诺期间 
实际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盈利预测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完成率 

2015 年度 2,628.24 2,378.75 110.49% 

合  计 2,628.24 2,378.75 110.49% 

2) 琥珀传播 

承诺期间 
实际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盈利预测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完成率 

2015 年度 2,137.23  1,950.13  109.59% 

合  计 2,137.23  1,950.13  109.59% 

6.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上海氩氪原股东詹嘉等四名自然人和琥珀传播原股东刘阳等四名自然人

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氩氪业绩补偿协议》、《琥珀业绩补偿协议》及《股权转让暨业绩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氩氪原股东承诺上海氩氪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实现的经

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1,801.96万元、2,378.75万元、3,004.98万元(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

上述 2014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按备考口径确定，即假定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上海沃动市场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沃动)已成为上海氩氪的全资子公司，自该日起上海沃动纳

入上海氩氪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琥珀传播原股东承诺琥珀传播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 1,501.47 万元、1,950.13 万元、2,550.02 万元(以下简称预

测净利润)。如果上海氩氪、琥珀传播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期末实际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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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累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预测净利润累计数，则本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原股东关于上海氩氪、琥珀传播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累计数小于预

测净利润累计数的事实，并要求原股东优先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预测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

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原股东持股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原股东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

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每一测算期间应补偿股份数－每一测算期间已补偿股份数）×

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

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上海氩氪、琥珀传播 201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2,628.24

万元、2,137.23 万元，均已完成盈利预测的业绩承诺。 

(二)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先明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5 号)核准，2015 年 12 月，本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5,731,223 股，每股发行价格 7.59 元为对价(发行价格按贵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之后的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下同)，万圣伟业原股东

徐先明、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及微创时代原股东刘璐、何若萌分别

收购其所持万圣伟业和微创时代 60%和 65%的股权；同时公司分别支付现金 82,880.00 万元

和 29,400.00 万元收购万圣伟业和微创时代 40%和 35%的股权；另外，公司向中欧盛世资产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珠海中兵广发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卓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六名其他

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9,423,076 股，每股发行价格 17.68 元，募

集配套资金 1,757,799,983.68 元。上述本公司合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5,154,299 股。基于前述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收购资产的运行情况及相关承诺履行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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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属变更情况 

2014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95 号文批

复文件，核准本公司向万圣伟业原股东徐先明、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以及微创时代原股东刘璐、何若萌和向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英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中兵广发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云南卓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六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35,154,299 股，分别收购万圣伟业和微创时代 60%和 65%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5 年 11 月 4 日，上述万圣伟业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在南

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妥将万圣伟业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

手续；2015 年 11 月 6 日，上述微创时代 100%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在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办妥将微创时代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

记手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5〕485 号)。2015 年 12 月 3 日，公司向万圣伟业、微创时代原股东

和向六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 335,154,299 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 

2. 收购资产的经营效益情况 

2015 年度，收购资产万圣伟业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7,926.38 万元；

微创时代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985.57 万元(上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均已剔除超额奖金影响数，下同)。 

3. 收购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2015 年度收购的资产即万圣伟业、微创时代经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同时其成本费用

得到有效控制，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达到了预期增长。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4. 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收  入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万圣伟业(a) 71,016.08 17,926.38 

微创时代(b) 70,216.25 6,9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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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注] 418,736.39 20,534.55 

  小  计(c) 559,968.72 45,446.50 

比  例((a+b)/c)% 25.22 54.82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收购资产万圣伟业、微创时代自购买日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为保持各期比较数据可比性，上表中 2015 年度本公

司数据中纳入合并范围的会计主体与比较基期保持一致。 

5. 收购资产的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根据相关盈利预测报告和收购资产的实际经营业绩情况，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如下(单位：

万元)： 

1) 万圣伟业 

承诺期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注] 

盈利预测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完成率 

2015 年度 17,926.38 14,800 121.12% 

合  计 17,926.38 14,800 121.12% 

[注]：最终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准，详见下述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

履行情况之说明。 

2) 微创时代 

承诺期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注] 

盈利预测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完成率 

2015 年度 6,985.57 6,000.00 116.43% 

合  计 6,985.57 6,000.00 116.43% 

[注]：最终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准，详见下述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

履行情况之说明。 

6.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万圣伟业徐先明、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微创时代

刘璐、何若萌签署的《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江苏万圣伟业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万圣伟业业绩补偿协议》、《北京微创时代广

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及《北京微创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

《微创时代业绩补偿协议》，上万圣伟业原股东承诺万圣伟业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实

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14,800万元、18,500万元、23,125万元(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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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时代原股东承诺微创时代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少于人民币

6,000 万元、7,200 万元、9,360 万元(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在出具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标的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时,对标的公司收到的媒体返点

金额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先行确认。在每年 7 月 31 日前,由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截至该年度 6

月 30 日前标的公司实际收到的归属于上一年度的媒体返点金额对年报税后净利润进行复

核、确认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在考核标的公司是否实现业绩承诺及计算补偿金额时,

以《专项审核报告》确认的税后净利润数据为准。若《专项审核报告》与标的公司年度审计

结果存在差异的,以《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如果万圣伟业、微创时代在利润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

未能达到当年期末预测净利润累计数，则本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

以书面方式通知原股东关于万圣伟业、微创时代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累计数小于预测净利润

累计数的事实，并要求原股东优先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

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预测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

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

总价格÷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原股东持股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原股东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计算方

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每一测算期间应补偿股份数－每一测算期间已补偿股份数）×

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若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

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万圣伟业、微创时代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17,926.38

万元、6,985.57 万元，以超过盈利预测的业绩承诺，最终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按《专项审核

报告》中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准。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附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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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 

项目名称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实际效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上海氩氪  1,801.96 2,378.75 3,004.98 — 1,874.75 2,628.24 — — 4,502.99 是 

琥珀传播  1,501.47 1,950.13 2,550.02 — 1,568.14 2,137.23 — — 3,705.37 是 

万圣伟业  — 14,800.00 18,561.00 23,125.00 — 17,926.38 — — 17,926.38 [注] 

北京微创  — 6,000.00 7,200.00 9,360.00 — 6,985.57 — — 6,985.57 [注] 

[注]：最终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按《专项审核报告》中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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